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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关于山东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情况（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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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D3WF202
40724049 来电

    诸城市龙都街道岔道口
社区东方一品小区北门垃圾
回收时将部分垃圾和废水遗
留小区门口地上，异味较大，
影响周围群众生活。

潍坊市诸城市 大气

    7月25日，诸城市政府组织龙都街办、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
    当前季节高温高湿，水果、蔬菜等富水量垃圾多，渗水量大，环卫保洁公司工作人员未严格按照垃圾清运工
作规范进行作业，在垃圾桶清运过程中造成垃圾和污水洒漏，导致异味问题。

属实

    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环卫保洁公
司对该处垃圾桶周边进行彻底清理和冲洗，
并要求环卫保洁公司在垃圾清运过程中严格
遵守工作规范，严禁洒漏，给广大市民创造一
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并对负责城市环卫
保洁作业的诸城市华诺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处以罚款1000元。

    环卫保洁公司
在垃圾清运过程中
严格遵守工作规范，
严禁洒漏。诸城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加强
巡查监管责任落实。

已办结 无

50 D3WF202
40724050 来电

    高新区新城街道鸢都社
区东风街金马路交叉路口金
马家园小区绿化带被多人私
自 开 发 成 车 位 ，多 次 反 映
未果。

潍坊市高新区 其他
    7月25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新城街办、高新区物业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高新区新城街道鸢都社区金马家园小区，位于金马路2685号，该小区于2005年建成，现由山东
潍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因小区车位紧张，有两户业主私自对楼前绿化带铺砖处理用于停车。

属实

    7月25日下午，潍坊市新城街道鸢都社区
联合小区物业对业主私自占用绿化带铺设的
地砖进行拆除，26日物业对水泥路面进行处理
并补绿。

    立行立改，加强
巡查。 已办结 无

51 D3WF202
40724051 来电

    高新区高创银通家园前
段时间晚上23点以后能间断闻
到刺激气体 ，闻到后头疼恶
心，周围工厂较多无法判断哪
家企业，近期无该现象。

潍坊市高新区 大气

    7月25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高新区高创银通家园位于穆响路以北、银通街以南、潍安路以东、高二路以西，东南方向为潍
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经至银通家园周边企业现场摸排了解，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为积极响应山东省《关于
推进全省焦化行业产能压减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对焦化厂焦炉关停，并于2024年
6月16日由委托的河南中矿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施工人员正式进驻厂区开展现场拆除工作，罐体拆除过程中产生
部分异味，在风向、气压等特定条件下传播扩散至银通家园。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责成企业加
强焦化厂焦炉拆除过程中扬尘治理及异味控
制，施工过程中采用湿法作业、并明确施工时
段。避免拆除过程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

    立行立改，加强
巡查。 已办结 无

52 D3WF202
40724052 来电

    潍城区经济开发区远东
村东南角新建液化气站将泥
浆水抽到墙北壁桃树园，找液
化气站协商不处理，多次反映
未解决。

潍坊市潍城区 其他

    7月25日，潍城区政府组织潍城经济开发区、区综合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液化气站”实为山东腾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6月19日，该公司在工地挖槽打桩基阶段，将基
坑内雨水抽到了工地北侧，北侧围挡外为远东村民的桃园，水透过工地围挡底部流到了村民桃园内。

属实

    区综合执法局、潍城经济开发区责令施
工方立即停止雨水外排，并在工地挖设排水
沟，将雨水及时引流至排水沟，避免雨水外溢
影响周边居民；现施工方与远东村村民已达
成协商意见。

    立行立改，充分
沟通。 未办结 无

53 D3WF202
40724053 来电

    诸城市百尺河镇东农龙
泉村北侧一处水坑被非本村
村民不定期倾倒猪粪、鸡粪，
存在污水及异味。

潍坊市诸城市 水

    7月25日，诸城市政府组织百尺河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水坑”位于百尺河镇东龙泉村北约1000米处，是一闲置坑塘，面积约0.5亩。诸城市华慧肉鸡场
与吕某友签订了畜禽养殖粪污处理协议，将鸡粪承包给吕某友处置，百尺河镇东龙泉村民刘某春从吕某友处购
买了四车鸡粪作为肥料使用，根据刘某春的指定，7月22日-7月23日吕某友安排司机孙某贵将四车鸡粪倾倒在百
尺河镇东龙泉村北侧坑塘旁。因近期雨水较多，造成部分鸡粪流入坑塘内。现场未发现倾倒猪粪的行为。

属实

    百尺河镇政府组织对坑塘旁鸡粪、坑塘
内鸡粪与雨水的混合物进行了清理。加强网
格监管责任落实，加强巡查监管，防止出现倾
倒粪便的情况。

    清理现场鸡粪
及鸡粪与雨水混合
物，防止此地再出现
倒粪情况。

已办结 无

54 D3WF202
40724054 来电

    高新东方路卧龙街交叉
路口东南侧富潍薄膜，全天存
在异味，后半夜较为严重；且
存在噪声污染 ，多次反映未
解决。

潍坊市高新区 大气

    7月25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富潍薄膜实为富维薄膜（山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英，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生产工
艺为预结晶、干燥、过滤、熔融挤出、模头铸片、纵拉、横拉、牵引收卷、分切、检验、包装入库。工艺废气经2套光氧
催化及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该公司24小时生产，噪声主要是机器设备运行产生。接到本次投诉后，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立即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单位进行气态污染物和厂界噪声检测，气
态污染物和厂界噪声检测结果均未超过《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排放限制要求。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将加强巡查
力度，确保达标规范排放；充分运用街道社区
的协调机制，向周边居民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消除群众因不了解产生的疑虑。

    立行立改，加强
巡查。 已办结 无

55 D3WF202
40724055 来电

    寿光市圣城街道益城村
村南，圣城砖机厂路南，寿光
优家家具占用农业设施用地。

潍坊市寿光市 其他

    7月25日，寿光市政府组织寿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圣城街办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
如下：
    1.寿光优家家具位于圣城街道益城村南300米，成立于2020年7月10日，法定代表人常某琴。该单位建有四间
办公室和两个车间，现场检查时两个车间内无加工设备及板材。
    2.该处地块原属圣城街道益城村村民王某志所有，因王某志欠同村村民李某燕钱，王某志把该地块顶账给
李某燕。李某燕于2000年10月开始动工建设包装加工厂，后进行了部分翻修。2016年2月24日，原寿光市国土资源
局在巡查中发现李某燕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占用圣城街道益城村土地建设，于2016年3月1日立案查处，2016年3月
17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李某燕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原寿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10月13日下达了《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2016年10月17日李某燕缴纳罚款18000元。原寿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10月24日向寿
光市人民法院提交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申请事项：1.责令李某燕将非法占用的土地退还给寿光
市圣城街道益城村村民委员会；2.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设施，恢复土地原状）。2017年4月24
日，寿光市人民法院下达行政裁定书（〔2017〕鲁0783执423-1号），裁定“由寿光市圣城街道办事处牵头与寿光市国
土资源局共同组织实施。”当事人于2019年3月6日自行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中发生了工人高空坠落死亡的安全
事故，致使拆除工作暂停，行政处罚中关于“限15日内拆除在非法占用的600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设
施，恢复土地原状”的要求没有执行到位。

属实
    寿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圣城街办于
2025年3月30日之前对该违法企业完善相关手
续或拆除到位。

    加强对该区域
土地巡查力度，杜绝
新的土地违法案件
的发生。

未办结 无

56 D3WF202
40724056 来电

    高新区永春路兰溪学府
北向商铺有3家使用餐车进行
露天烧烤，均无烟道。夏天周
末营业时间过晚，早晚9时至10
时喇叭循环播放 ，产生噪声
污染。

潍坊市高新区 大气

    7月25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区综合执法局、清池派出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兰溪学府北向沿街房并无经营烧烤的店铺，靠近该小区的惠丰街便民市场内有三家大排档
餐车经营烧烤。该市场经营区域为潍安路以西永春路以东、惠丰街以南桃园街以北，烧烤作业在餐车内进行，餐
车内统一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存在顾客酒后大声喧哗的现象，产生噪音，对附近居民造成影响，但未发现扩音
器循环播放音乐的情况。

属实

    高新区综合执法局责成市场管理方和相
关业主将烧烤更换其他轻油烟餐饮经营业
态；清池派出所加强对相关区域的巡逻检查，
发现噪声扰民问题及时整改。

    立行立改，加强
巡查。 已办结 无

57 D3WF202
40724057 来电

    坊子区坊城街道埠头村
坊城街办西一工厂做碳化硅，
气 味 较 大 ，影 响 居 民 正 常
生活。

潍坊市坊子区 大气

    7月25日，坊子区政府组织区生态环境分局和坊城街办，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被投诉单位为潍坊金泰精细陶瓷有限公司，位于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后埠头村东首，环评手续齐全。主
要生产工艺流程为：混料→成型→烧结→打磨。主要污染物为混料、打磨工序产生的颗粒物，以及烧结工序产生
的挥发性有机物。
    投诉人反映的气味，主要来源为烧结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现场检查时，企业烧结工序正常生产，配套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厂区内未闻及明显异味，车间内烧结炉附近有异味。7月25日，区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
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有组织废气、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现场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限值
要求。

属实     区生态环境分局督促企业落实废气无组
织管控要求，减少无组织废气逸散。

    督促企业加强
日常管理，保障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同时，严格按照规范
定期对污染物排放
情况开展自行监测。

已办结 无

58 D3WF202
40724058 来电     坊子经济发展区华强陶

瓷有较大粉尘。 潍坊市坊子区 大气

    7月25日，坊子区政府组织区生态环境分局和经济发展区管委会，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
如下：
    潍坊华强工程陶瓷有限公司，位于潍坊市坊子区206国道与马司村交叉口往北150米处，环保手续齐全。该企
业主要生产工艺为：配料→挤出成型→烘干→切割→烧结→抛丸→检验入库。主要污染物为配料、切割、抛丸工
序产生的颗粒物，以及烧结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有效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
    7月25日上午，现场核查时企业正常生产，配套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区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
构对该企业颗粒物有组织废气、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现场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限值要求。

属实
    区生态环境分局督促企业生产过程中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此外，要求企业落实废
气无组织管控要求，减少无组织废气逸散。

    督促企业加强
日常管理，保障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严格按照规范定期
对污染物排放情况
开展自行监测。加强
车间及厂区内卫生
清扫，减少颗粒物无
组织排放。

已办结 无

59 D3WF202
40724059 来电

    高密市密水街道万合达
钢构有限公司使用建筑垃圾
填平厂区对面农用排水渠，导
致基本农田经济受损。

潍坊市高密市 固废

    7月25日，高密市政府组织高密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密水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
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是潍坊市万和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高密市密水街道拒城河社区姜家屯村。经
查，该公司为了大型车辆通行方便，于2008年左右，使用从河道挖取的土方对厂区门口道路进行了扩填，填埋了
部分排水沟，长度约112米，宽度约2米，仅余存1米左右沟渠，造成排水不畅。现场勘测未发现建筑垃圾。排水沟南
侧为农田，现场勘测无农田积水，玉米和树木生长正常，未造成农田损失。7月28日上午，经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现
场督导整改，该公司调用挖掘机对占用的沟渠进行了清理，现已恢复水渠原状。

属实

    1.高密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督导该公司尽
快将挖取的土石方进行清理，加强监管，确保
排水沟渠保持通畅。
    2.密水街办安排社区、姜家屯村委加强日
常巡查，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向执法部门报告，
确保问题不反弹。

    清走堆放的土
方恢复排水沟原状，
消除阻碍排水行为。

已办结 无

60 D3WF202
40724060 来电

    奎文区北王尔庄村卫生
学校附近最近存在异味。该异
味白天较为严重。

潍坊市奎文区 大气

    7月25日，奎文区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奎文分局、潍州路街办对群众反映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有关情况如下：
    1.经查，该学校东侧为鸢飞路，南侧为消防站（待建区），北侧为卫恩医院，西侧为拆迁空地，通过对学校周边
进行详细排查，未发现有产生异味的工业企业，且奎文区辖区范围内无化工生产企业。
    2.现场使用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在学校周边检测，未发现有气体超标现象，未闻到异常气味。

部分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奎文分局将持续关注
投诉人举报区域空气质量，加强涉气企业巡
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加强对周边涉
气企业管理，确保废
气治理设施正常运
行、达标排放。

已办结 无

61 D3WF202
40724061 来电

    安丘市新安路青云社区
青云润景小区，小区内有一无
证经营的烧烤摊，产生大量废
气，影响居民生活

潍坊市安丘市 大气

    7月25日，安丘市政府组织安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大汶河旅游发展中心、安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信访件
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小区内有一无证经营的烧烤摊”，经现场核查，该烧烤摊为曹某静个人流动性质烧烤摊，根
据《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食品摊点应当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备案，提供身份证明、住址、经营品种、健康证明和联系方式。被投诉人无需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但
未向大汶河旅游发展中心进行备案登记，属于未备案经营。
    2.投诉人反映的“产生大量废气，影响居民生活”问题，经现场核查，被投诉人在个人自行车后座捆绑烧烤炉
烤制肉串，自6月28日开始，每天傍晚约18：00-20：00，在润景小区露天临时停车场进行经营售卖,碳烤炉上方未安
装油烟净化设备，无法有效收集处理油烟废气，露天排放油烟废气，造成扰民。

属实

    7月25日，安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
八条第三款规定，曹某静涉嫌擅自在禁止区
域内进行露天烧烤经营，执法人员对其烧烤
炉进行了证据登记保存，并通知当事人限期
接受处理。同时对其进行了劝导，引导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山东省
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山东省食品
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规定开
展经营活动。

    立行立改，与被
投诉人做好沟通，建
立长效监管机制加
强集中整治，避免类
似问题，达到群众满
意效果。

已办结 无

62 D3WF202
40724062 来电

    安丘市景芝镇东朱耿村，
村西北方向道路存在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等。

潍坊市安丘市 固废
    7月25日，安丘市政府组织景芝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经核查，景芝镇东朱耿村村民委员会东第一个路口向北两千五百米，生产道路南侧堆存周围村民丢弃的废
旧衣物、破碎砖块、枯草堆等垃圾，面积约三十平方米左右。

属实

    1.立即对被投诉位置垃圾进行清理，7月25
日18时已清理完毕。
    2.加强宣传引导和巡查力度，增派巡查人
员，发现类似环境问题依法依规立行立改。

    清理干净现场
生 活 垃 圾、建 筑 垃
圾；加强宣传引导和
巡查力度，避免类似
问题发生。

已办结 无

63 D3WF202
40724063 来电

    高密市朝阳街道东小庄
社区安置楼五号楼一楼车库，
该车库改为小型作坊生产劳
保鞋，用502胶粘鞋头，异味较
大，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潍坊市高密市 异味

    7月25日，高密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密水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
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是高密市朝阳街道东小庄社区安置楼五号楼一楼从西数第七个车库小加工作坊，租赁人韩
某，主要从事EVA塑料片手工粘贴，主要生产工艺：制鞋钢头-涂胶-粘贴EVA塑料片，现场无加工设备，2名工人
手工粘贴。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工作人员使用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对粘贴工艺进行监测，未监测
到挥发性有机物。租赁人韩某了解到其生产活动可能对居民造成环境影响后，主动提出不再在此处粘贴EVA塑
料片，并于7月25日当日下午对生产材料进行了清空和搬离，将不再在此处车库进行生产。

属实

    1.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加强后督
察，防止该个体加工户再次复工，对居民造成
影响。
    2.密水街办安排专人进行日常巡查，责成
物业加强小区监督管理，确保问题不反弹。

    该个体加工户
已主动搬迁生产设
施 ，对 居 民 影 响 已
消除。

已办结 无

64 D3WF202
40724064 来电

    高密市夏庄镇东李家村
因雨季污水处理厂无法容纳
的污水外溢导致农业大棚被
淹，位置位于东李家村东100
米，水深超过1米。

潍坊市高密市 水

    7月25日，高密市政府组织高密市住建局、夏庄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是高密市夏庄镇污水处理厂，该厂位于夏庄镇益民村夏庄中心大街与益茂路交汇处往东100
米，2016年10月投入运行，主要处理夏庄镇镇区产生的生活污水，设计处理能力为2500立方米/天，配套建设集水
井、调节池、生物池、二沉池、砂滤池、清水池等污水处理设施。经查，夏庄镇污水处理厂收集的污水主要来自于
夏庄中心大街两侧居民生活污水，2023年以来夏庄镇污水处理厂平均处理量为400左右立方米/天，低于设计处
理能力2500立方米/天，不存在投诉人反映的“污水处理厂无法容纳”问题。夏庄镇中心大街南高北低，东李家村
位于中心大街北首，地势低洼，近期高密连降暴雨，7月22日、23日两天夏庄镇累计降雨量达到157.5毫米，镇区雨
水由南向北积存到东李家村周边，导致东李家村东农业大棚积水被淹。现场查看，大棚排水不畅，积水为雨水，
深度不足15厘米。

属实

    1.高密市住建局加强对污水处理厂日常
运行监管，确保污水应收尽收，设备安全、稳
定运行，出水水质达标排放。
    2.夏庄镇政府调配挖掘机10台对东李家
村下游沟渠进行疏通排水，疏通排水沟约6000
米，新挖排水沟约5000米，清除道口障碍20余
个，7月26日，排水基本通畅，大棚积水问题得
到解决。

    污水处理厂正
常运行，排放达标；
排水通畅，农业大棚
不再积水。

已办结 无

65 D3WF202
40724065 来电

    寿光市羊口镇工业园区
有多种异味，刮南风时异味明
显，居民生活不便。

潍坊市寿光市 大气

    7月25日，寿光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羊口镇政府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
情况如下：
    1.寿光羊口化工产业园位于寿光市羊口镇区（居民主要生活区）南侧及西南方向，是山东省公布的第一批化
工园区，总规划面积19.84平方公里，已建成面积14平方公里，主导产业为石油化工和盐化工，园区现有企业48家，
其中石化及有机化工企业39家。园区内各企业环保手续齐全，按环评及排污许可要求安装了废气治理设施。
    2.针对反映的园区多种异味扰民问题，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联合羊口镇政府对园区相关企业进行了
排查，各企业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同时对园区及周边开展挥发性有机物和恶臭气体走航监测，园区及企业
厂界无超标现象，厂区周边无明显异味。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羊口镇居民主要生
活区南侧布设4个点位，对氨、硫化氢、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进行采样检测，结果显示各点位污染物浓度均远低
于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和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的厂界标准，无明显高于环境本底值的现象。虽然检测结果符合国家、省相关标准要求，但由于
不同人对异味感官阈值存在差异，部分群众仍可能闻到异味。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羊口镇政
府常态化采取随机抽查、夜间检查、在线监控
等方式对该化工园区企业及周边进行排查，
依法依规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持续做好走航
监测、帮扶检查等工作，对异味问题精准溯源
治理，督促企业发挥治污主体责任，不断提升
治污能力和水平，从源头上避免异味问题
发生。

    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寿光分局将联
合羊口镇人民政府
持续关注相关情况，
力争异味管控实现
“ 国 标”“ 民 标”双
达标。

已办结 无

66 D3WF202
40724066 来电

    潍城区北关街道庭岸风
景小区12号楼楼下有一菜鸟转
运站，早上6点半左右有一辆
大车进入，卸货时噪声较大，
多次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潍城区 噪声

    7月25日、7月26日，潍城区政府组织北关街办、潍城公安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单位实为山东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潍坊第三分公司，位于潍城区向阳路1566号华安庭安风
景小区12号楼11号，该公司每日上午6点半左右，安排车辆装卸货物，卸货时存在噪声，对周边居民造成一定
影响。

属实

    潍城公安分局现场要求在装卸过程中注
意轻拿轻放、降低噪声，并将装卸货时间调整
至上午7点以后。下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发现违
法行为，立即依法进行处理。

    立行立改，加强
监管。 已办结 无

（上接11版）


